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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学生学业预警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 

学校《学生学业预警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7 月 10 日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严格学业管理，同时关爱学生成长，

密切家校联系，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学校《学生学籍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指学校依据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和各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对学生每学期的学习情况进行统计，

对学生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学习问题和学业困难进行警示，告知学

生本人及家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补

救和防范措施，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一种危机干预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所有普通全日制学生。 

第三条  学业预警工作由教务处、学生处和各二级学院共同

负责。各二级学院成立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领导班子其他

成员、教学秘书、辅导员、班主任等参与的学业预警工作小组，

具体负责二级学院学业预警工作，教务处、学生处负责检查督促。 

第四条  学业预警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个

级别。 

级别 出现情况 

黄色预警 
上一学期有一门课程不及格 

一门课缺课达到该课程总课时数的 1/4 的 

橙色预警 
第 3 学期后历年公选课所获学分＜50% 

历年课程累计不及格门数≥2 

红色预警 历年课程累计不及格门数≥4 



未请假连续一周未参加教学活动 

开学初一周未注册且未办理相关手续 

休学期满的，未在开学初第一周内办理手续 

上述条件中，“上一学期”不及格的统计时间为补考前， 

“ 历年” 不及格的统计时间是补考后 。 

第五条  预警的时间 

各二级学院在每学期第一教学周与第四教学周进行统计，对

达到各级预警条件的学生进行警示并告知家长。对达到其他预警

条件的，及时警示并告知家长。 

时间 统计及预警类型 

第一教学周 

上学期成绩、历年选修课学分取得情况 

开学一周未注册且未办理相关手续 

（包括无故未缴费） 

休学期满未在开学初第一周内办理手续 

第四教学周 经补考后的历年不及格门数 

达到条件 

即时预警 

未请假连续一周未参加教学活动 

一门课缺课达到该课程总课时数的 1/4 的 

第六条   预警工作流程 

1.二级学院指定教学秘书与辅导员各一名，专人负责，明确

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及时掌握学生学习状况与学业完成

情况，共同做好学业预警工作。 



2.教学秘书按照不同预警类型，依据专业培养计划及时对学

生学业情况进行统计，并将进入各级别学业预警范围的学生数据

报送辅导员。 

3.辅导员对进入预警范围的学生建立预警与帮扶档案，会同

班主任开展学业预警通知送达、警示谈话、告知家长、反馈跟踪

等工作，并进行学业指导与帮扶。 

4.辅导员在预警送达完毕后，将处理结果报教学秘书，并报

学生处备案。教学秘书将预警处理结果报教务处备案。 

5.对因某门课缺课 1/4 进行橙色预警的，由任课教师报课程

所属学院，课程所属学院报学生所在学院。学生学院辅导员会同

班主任开展预警相关工作。 

6.对于因未注册、未请假离校、休学逾期未归等原因进行预

警的，应在达到条件时及时预警完毕。经预警后仍逾期未到校学

习或办理相应手续的，及时报教务处予以清退。 

第七条   预警工作要求 

1.二级学院应对进入预警范围的学生下达《学生学业预警通

知书》,送学生本人确认签字，并及时告知学生家长。  

2.二级学院应对进入预警范围的学生进行警示与教育，教育

过程保留书面记录，填写《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 

3.对于橙色预警、红色预警的学生，二级学院还应安排专人

通过电话等途径告知家长相关情况，并做好记录，如有必要可邀

请家长来校面谈。 



4.对进入预警范围的学生，建立预警与帮扶档案。预警过程

必须有书面记录并经当事人签字存档。每个预警学生的《学生学

业预警通知书》、《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电话、短信等材料应

及时整理归档。如预警通知无法送达、学生及家长无法联系上的，

应保留相关证据，并记录在案。 

第八条  学业指导与帮扶工作 

二级学院在进行预警的同时，应做好学业指导与帮扶工作。 

1.针对不同预警类型、预警级别的学生制定相应的帮扶计

划； 

2.安排指导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

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定期进行检查督促； 

3.安排教师、优秀学生，利用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等多种方

式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学业预警办法（试行）》浙经院〔2014〕76 号同时废止。 

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抄送：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07 月 10 日印发 


